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关于印发聊城市人民政府２０２４年

立法工作计划的通知

各县(市、区)人民政府,市属开发区管委会,市政府有关部门、直属

机构:

«聊城市人民政府２０２４年立法工作计划»已经市政府同意,现

印发给你们,请认真贯彻执行,加强组织领导,压紧压实责任,确保

圆满完成立法任务.

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

２０２４年４月１９日

(此件公开发布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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聊城市人民政府２０２４年立法工作计划

一、地方性法规项目(１０件)

(一)年内拟提请市人大常委会审议的重点立法项目(４件)

１．聊城市供热条例

(起草牵头部门:市城管局)

２．聊城市体育发展条例

(起草牵头部门:市教育体育局)

３．聊城市水环境保护条例(修正)

(起草牵头部门:市生态环境局)

４．聊城市物业管理条例(修正)

(起草牵头部门:市住房城乡建设局)

(二)抓紧调查研究、起草的立法项目(６件)

１．聊城市接诉即办条例

(起草牵头部门:市１２３４５市民热线受理中心)

２．聊城市旅游景区管理条例

(起草牵头部门:市文化和旅游局)

３．聊城市城市地下管线管理条例

(起草牵头部门:市城管局)

４．聊城市群防群治组织监督指导条例

(起草牵头部门:市公安局)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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５．聊城市大气污染防治条例(修正)

(起草牵头部门:市生态环境局)

６．聊城市停车场建设和管理条例

(起草牵头部门:市公安局)

二、政府规章项目(９件)

(一)年内完成的重点立法项目(２件)

１．聊城市巡游出租汽车经营服务管理办法(修正)

(起草牵头部门:市交通运输局)

２．聊城市燃气管理办法(修正)

(起草牵头部门:市城管局)

(二)抓紧调查研究、起草的立法项目(７件)

１．聊城市城市绿化管理办法

(起草牵头部门:市城管局)

２．聊城市划拨国有建设用地使用权收益金征收管理办法

(起草牵头部门:市自然资源和规划局)

３．聊城市中小学生校外托管场所食品安全监督管理办法

(起草牵头部门:市市场监管局)

４．聊城市政府规章制定程序规定(修正)

(起草牵头部门:市司法局)

５．聊城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传承人认定与管理办法

(起草牵头部门:市文化和旅游局)

６．聊城市市级非物质文化遗产代表性项目认定与管理办法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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(起草牵头部门:市文化和旅游局)

７．聊城市高标准农田项目工程管护细则

(起草牵头部门:市农业农村局)

年内拟提请审议项目和年内完成项目的起草牵头部门,要提

高立法质量和效率,按时报送送审稿,为审查、审议等工作留出必

要时间;调研项目起草牵头部门要加大工作力度,抓紧开展调研、

论证和起草工作;市司法局要及时跟踪了解立法工作计划实施情

况,加强组织协调和督促指导.起草部门不能按时提交立法草案

的,应当向市政府提交书面报告,并向市司法局书面说明原因;需

要调整年度立法计划的,应当向市政府提出书面请示.

　聊城市人民政府办公室 ２０２４年４月１９日印发　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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